
 

碩禾電子材料股份有限公司 

一○四年股東常會議事錄 

時間：中華民國一○四年六月二日(星期二)上午九時整 

地點：新竹縣湖口鄉工業一路 3號 1樓 (本公司會議室） 

出席：本公司發行股份總數為 60,893,156 股，出席股東及股東代理人所代表之股

數共 38,113,890 股，佔本公司發行股份總數百分之 62.59%，已符合公司

法第 174 條規定。 

主席：董事長 陳繼明                   記錄：鍾熔美 

一、宣布開會：出席股數已達法定數額，主席宣布開會。 

二、主席致詞（略） 

三、報告事項 

1.一○三年度營業報告書（詳附件ㄧ）洽悉。 

2.一○三年度監察人查核報告書（詳附件二）洽悉。 

3.公司債發行情形報告（詳議事手冊）洽悉。 

四、承認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由：一○三年度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提請  承認。 

說明：一、本公司一○三年度財務報表(含個體及合併財務報表)，業經本公司董

事會編造完竣，並經安永聯合會計師事務所涂嘉玲、郭紹彬會計師查核

竣事，連同營業報告書，送請本公司監察人等查核完竣，出具查核報告

書在案。 

二、前述營業報告書、會計師查核報告及財務報表，請參閱附件一、附件

三。 

決議：本案之表決結果-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數 38,113,890 權，贊成權數

35,792,290 權，棄權/未投票權數 2,321,600 權，本案經表決後照原案通過。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由：一○三年度盈餘分派案，提請  承認。 

說明：一、本公司一○三年度盈餘分派案，業經一○四年三月十六日董事會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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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 

      二、依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規定，擬具民國一○三年度盈餘分配表，請參

閱附件四。 

      三、本次盈餘分派案俟股東常會通過後，授權董事會另定除息基準日等相

關事宜，股東現金股利之分配計算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 ，配發不足

一元之畸零款合計數，由小數點數字自大至小及戶號由前至後順序調

整，至符合現金股利分配總額。 

      四、嗣後如因股本變動等，而影響分配現金股利基準日之流通在外股數，

請授權董事會依本次股東常會決議擬分配盈餘總額，依除息基準日本公

司實際流通在外股份之數量，調整分配比率。 

決議：本案之表決結果-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數 38,113,890 權，贊成權數

35,788,290 權，棄權/未投票權數 2,325,600 權，本案經表決後照原案通過。 

 

五、討論及選舉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由：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部分條文案，提請 核議。 

說明：一、因業務及實際作業需求，擬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部份條文。 

      二、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請參閱附件五。 

      三、修訂前條文請參閱議事手冊第 37-40 頁（附錄一）。 

決議：本案之表決結果-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數 38,113,890 權，贊成權數

35,792,290 權，棄權/未投票權數 2,321,600 權，本案經表決後照原案通過。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由：更名暨修訂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部分條文案，提請 核議。 

說明：一、配合審計委員會之設置及本公司實際作業需求，修訂本公司「董事及

監察人選舉辦法」部分條文並更改辦法為「董事選舉辦法」。 

      二、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請參閱附件六。 

      三、修訂前條文請參閱議事手冊第 43-44 頁（附錄三）。 

決議：本案之表決結果-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數 38,113,890 權，贊成權數

35,792,290 權，棄權/未投票權數 2,321,600 權，本案經表決後照原案通過。 

 

 

第三案                                                       董事會提 

案由：修訂本公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部份條文案，提請 核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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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明：一、因業務及實際作業需求，擬修訂本公司「背書保證作業程

序」部份條文。  

     二、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請參閱附件七。 

       三、修訂前條文請參閱議事手冊第 45-46 頁（附錄四）。 

決議：本案之表決結果-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數 38,113,890 權，贊成權數

35,792,290 權，棄權/未投票權數 2,321,600 權，本案經表決後照原案通

過。 

 

第四案                                         董事會提 

案由：修訂本公司「資金貸與他人作業程序」部份條文案，提請 核議。 

說明：一、因業務及實際作業需求，擬修訂本公司「資金貸與他人作

業程序」部份條文。  

 二、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請參閱附件八。 

       三、修訂前條文請參閱議事手冊第 49-51 頁（附錄五）。 

決議：本案之表決結果-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數 38,113,890 權，贊成權數

35,792,290 權，棄權/未投票權數 2,321,600 權，本案經表決後照原案通

過。 

 

第五案                                         董事會提 

案由：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理程序」部份條文案，提請 核

議。 

說明：一、因業務及實際作業需求，擬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

處理程序」部份條文。  

 二、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請參閱附件九。 

       三、修訂前條文請參閱議事手冊第 52-67 頁（附錄六） 

決議：本案之表決結果-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數 38,113,890 權，贊成權數

35,792,290 權，棄權/未投票權數 2,321,600 權，本案經表決後照原案通

過。 

 
第六案                                         董事會提 

案由：改選董事案。 

說明：一、本公司現任董事及監察人之任期於 104 年 6 月 5 日屆滿，擬配合本次

股東常會辦理全面改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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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本公司依證券交易法設置審計委員會，依法不再設置監察人，審計委

員會由全體獨立董事組成。 

      三、依本公司章程第十五條規定，應選董事九至十一人，本次股東會應選

董事 10 席（含獨立董事四席）。 

      四、新任董事任期三年，任期自 104 年 6 月 2 日起至 107 年 6 月 1 日止。

原任董事及監察人任期至本次股東常會完成時止。 

五、獨立董事候選人名單業經本公司 104 年 4 月 22 日董事會審查通過。 

六、獨立董事候選人名單如下： 

 

姓名 學歷 經歷/現職 持有股數 

簡瑞耀 清大動力機械工程

系博士 

方涓科技有限公司技術長 

龍翩真空科技(股)公司董事 

東君能源系統(股)公司總經理 

0 股 

陳俊良 臺灣大學經濟學研

究所碩士 

聯萌科技(股)公司/力鼎精密(股)公

司資源運籌處資深處長、高力熱處理

工業(股)公司監察人 

0 股 

甘炯耀 美國史丹佛大學材

料科學工程博士 

清華大學材料科學

工程學系碩士 

清華大學材料科學

工程學系學士 

 

清華大學材料科學系副教授 

國立雲林工專講師 

0 股 

姓名 學歷 經歷/現職 持有股數 

王明郎 中華大學科技管理

研究所博士 

喬治華盛頓大學

(Washington D.C., 

U.S.A.)國際金融碩

士 

逢甲大學運輸工程

學士 

中華大學工業管理學系副教授 

台灣開廣(股)公司：碳材部主任 

造昶建設(股)公司：財管部主任 

大昶興業(股)公司(造昶建設股份有

限公司關係企業) ：財管部副理 

0 股 

      七、本次選舉依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為之，請參閱議事手冊第 43 頁，

附錄三。 

      八、敬請選舉： 

選舉結果 

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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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序 戶號或身份證明

文件編號 

戶名或姓名 當選權數 

1 1 國碩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陳繼明 35,872,686 

2 1 國碩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陳繼興 34,578,200 

3 1 國碩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蔡禮全 34,563,902 

4 1 國碩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黃文瑞 34,420,918 

5 31 黃裖予 34,410,674 

6 11519 春如投資有限公司代表人：陳素惠 34,397,762 

獨立董事 

順序 戶號或身份證明文件

編號 

戶名或姓名 當選權數 

1 F121XXX459 簡瑞耀 34,335,497 

2 G120XXX507 陳俊良 34,335,497 

3 B120XXX359 甘炯耀 34,335,497 

4 J121XXX583 王明郎 34,335,497 

 

 

第七案                                                       董事會提 

案由：解除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限制案，提請 核議。 

說明：一、依公司法第 209 條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之

行為應對股東說明其行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其許可。 

      二、為協助本公司順利拓展業務，擬提報股東會同意，解除本次股東會選

任之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之限制。 

      三、解除明細如下表 

職稱 姓名 目前兼任其他公司之職務 

董事 國碩科技工

業(股)公司 

 

代表人 陳繼明 國碩科技工業(股)公司董事長、國超投資興業法人董事代表、宏大

國際法人董事代表、碩禾電子材料(股)公司法人董事長、New Elite 

Investments Ltd 法人董事代表、GLOBAL ACETECH CO.LTD 法人董事

代表、芯和能源(股)公司法人董事代表、禾迅投資(股)公司法人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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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代表、綠燿能源(法人董事代表、鴻壬企業(法人董事代表、家禾

能源(股)公司法人董事代表、禾羽能源(股)公司法人董事代表、禾

豐能源(股)公司法人董事代表、蘇州碩禾有限公司法人董事代表、

永和電力株式會社代表取締役 

代表人 陳繼興 宏大國際(股)公司董事長、國超投資興業股份有限公司法人董事代

表、國碩科技工業(股)公司之董事 

代表人 蔡禮全 國碩科技工業(股)公司之總經理、禾迅投資(股)公司法人董事代

表、綠燿能源(股)公司法人董事代表、鴻壬企業(股)公司法人董事

代表、家禾能源(股)公司法人董事代表、禾羽能源(股)公司法人董

事代表、禾豐能源(股)公司法人董事代表 

代表人 黃文瑞 芯和能源(股)公司法人董事代表、禾迅投資(股)公司法人董事代

表、綠燿能源法人董事代表、鴻壬企業法人董事代表、家禾能源(股)

公司法人董事代表、禾羽能源(股)公司法人董事代表、禾豐能源(股)

公司法人董事代表、蘇州碩禾電子材料有限公司法人董事代表、永

和電力株式會社代表取締役 

董事 春如投資有

限公司 

 

董事代表人 陳素惠 高醫大教授 

董事 黃裖予 國碩科技工業(股)公司監察人 

獨立董事 簡瑞耀 方涓科技有限公司技術長、龍翩真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獨立董事 陳俊良 高力熱處理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監察人、聯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法人

董事代表 

獨立董事 甘炯耀 清大教授 

獨立董事 王明郎 中華大學副教授 

 

決議：本案之表決結果-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數 38,113,890 權，贊成權數

34,533,175 權，反對權數 1,098,829 權，棄權/未投票權數 2,481,886 權，

本案經表決後照原案通過。 

六、臨時動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臨時動議提出。 

七、散會：同日上午 9時 4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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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碩禾電子材料股份有限公司 

ㄧ０三年度營業報告書 

 

各位股東女士、先生，大家好！ 

 

  非常感謝各位股東在過去一年支持本公司，謹代表本公司全體經營團隊在此

致上最深的感謝！ 

 

回顧 103 年度，太陽能產業持續面臨嚴峻考驗，雙反及新雙反等議題接踵而

至，多數太陽能業者仍不免虧損，財務狀況不佳，但本公司秉持著專心致力研究

發展高效產品，與客戶合作開發高轉換效能的新產品，維持出貨量逐季成長，較

前一年度倍增，營收及獲利皆再創新高，且整體財務結構面十分健全，經本公司

經營團隊及全體同仁努力，於艱鉅的市況下，亦能繳出獲利豐碩的亮眼成績，本

公司將繼續堅持努力，期待寒冬過去，春暖花開來臨。 

 

本公司就三種產品出貨狀況分述如下：首先，本公司背面鋁漿產品，103 年度

出貨量較前一年度成長逾四成，遠高於全球市場裝置量成長率 15%，反映本公司鋁

漿市佔率持續增加，產品深具競爭力。背面銀漿產品，103 年度出貨量與前一年呈

持平，主因成本因素改變印刷方式致減少耗量，銷售量雖持平，但市占率仍小有

成長，高拉力低耗量的產品特性，為客戶認同。正面銀漿產品，103 年度全年出貨

量大幅成長，較前一年度成長逾五倍，正銀產品營收佔本公司總營收比重已大於 5

成，是公司營收及獲利成長主要來源，正銀產品高轉換效率的特性，已與國際大

廠不分軒輊，歷經數年努力，從送樣到量產，正銀知名度大幅提升，而正銀漿佔

電池片生產成本比重高，加上對效率影響最甚，客戶使用上首重效率，正銀對本

公司今年營收及獲利貢獻重大、挹注相當獲利。即便國際原料價格波動大，本公

司仍堅持在各項成本方面有效控制，採取妥善且有效的原物料避險機制，以期能

達成穩健的獲利目標。 

 

展望今年(104 年度)，依據太陽能市調機構 Photon 研究所指，2015 年太陽能

終端裝置需求量從2014年的47GW成長至57GW，整體成長達10GW，年成長率約20%；

本公司鋁漿及背銀漿全球市佔率已高居前三大，出貨量將隨著太陽能產業需求成

長有所增長，估計年成長將優於於市場年成長 20%目標，正銀漿則在產品效率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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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勢下，以最佳產品性價比滿足客戶需求，在市佔率基期較鋁漿為低之下，出貨

量可望成長五成以上。本公司以獨特的經營模式─「材料配方的設計業」與「製

程整合的服務業」，從材料配方 design-in 客製化，客戶需求即時服務，到投入

下游產品測試設備、提供製程整合服務，加上南部科學園區及蘇州設有服務據點，

以便於就近技術服務客戶，有助於出貨量大幅提升。 

 

另本公司三種漿料(正銀/背銀/背鋁)，結合母公司國碩科技高效矽晶片

(wafer)與導電銲帶(Ribbon)二種材料，「五合一」的太陽能材料搭配完整的解決

方案，再加上太陽能系統設計規劃、設計整合能力的團隊，跨足太陽能電場投資

營運部份，至 103 年底在台灣已完成設置約 6MW(百萬瓦)，同時積極轉往海外開發

太陽能電站。103 年第三季新增日本 2.34MW(百萬瓦)千葉案場併網，104 年第二季

完成日本福島 17MW(百萬瓦)大型太陽能電站併網商轉，開發中案件近 50MW，子公

司禾迅投資將成為台灣最大規模太陽能售電運營商，未來不排除以 YIELD CO.方式

於資本市場籌資，期能為本公司提供長期穩定的收益報酬。 

 

本公司經營團隊與全體員工的目標一致，將繼續努力為所有股東創造最大的

獲利與公司價值！ 

 

敬祝： 

各位股東女士、先生，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董事長：陳繼明 

 

 

                                           經理人：黃文瑞 

 

 

                                           會計主管：莊惠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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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碩禾電子材料股份有限公司 

監察人查核報告書 

           

            

茲准 

本公司董事會造送民國一０三年度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合併財務報表，

其中財務報表及合併財務報表業經安永聯合會計師事務所涂嘉玲及郭紹彬會計師

查核竣事，並出具查核報告。 

上述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合併財務報表連同盈餘分派議案，經本監察人等審

查完竣，認為符合公司法等相關法令規定，爰依照公司法第二一九條之規定繕具

報告。 

     

 

此致 

本公司一○四年股東常會 

 

 

 

碩禾電子材料股份有限公司  

 

 

監  察  人：江誠榮 

 

 

監  察  人：林鴻昌 

 

 

監  察  人：春如投資有限公司 

            代表人陳素惠 

 

 

                                           

 

 

 

 

中 華 民 國  一 ○ 四  年  三  月  二 十 六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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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師查核報告 

 

碩禾電子材料股份有限公司 公鑒： 

 

碩禾電子材料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三年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民國一○二年十二月三十一

日之個體資產負債表，暨民國一○三年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民國一○二年一月一日

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個體綜合損益表、個體權益變動表及個體現金流量表，業經本會計師查

核竣事。上開個體財務報表之編製係公司管理階層之責任，本會計師之責任則為根據查核結

果對上開個體財務報表表示意見。 

  

本會計師係依照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及一般公認審計準則規劃並執行查核工作，

以合理確信財務報表有無重大不實表達。此項查核工作包括以抽查方式獲取財務報表所列金

額及所揭露事項之查核證據、評估管理階層編製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原則及所作之重大會

計估計，暨評估財務報表整體之表達。本會計師相信此項查核工作可對所表示之意見提供合

理之依據。 

 

依本會計師之意見，第一段所述個體財務報表在所有重大方面係依照證券發行人財務報

告編製準則編製，足以允當表達碩禾電子材料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三年十二月三十一日及

民國一○二年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財務狀況，暨民國一○三年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民

國一○二年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財務績效與現金流量。 

 

安永聯合會計師事務所 

主管機關核准辦理公開發行公司財務報告 

查核簽證文號：(100)金管證(審)第 02854 號  

( 97 )金管證(六)第 37690 號 

 

 
涂嘉玲 

 
會計師： 

 
郭紹彬 

 

 

中華民國  一○四  年  三  月  十六  日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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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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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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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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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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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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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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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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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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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2

0
   

   
   

 

79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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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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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2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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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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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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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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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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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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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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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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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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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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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49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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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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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
合
損
益

六
.2

0

83
60

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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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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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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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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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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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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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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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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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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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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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損
益
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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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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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定
盈
餘
公
積

特
別
盈
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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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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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
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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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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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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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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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
藏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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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計

代
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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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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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10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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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50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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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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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X
A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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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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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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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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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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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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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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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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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2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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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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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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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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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
盈
餘
指
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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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

B
1

提
列
法
定
盈
餘
公
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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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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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3
提
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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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
餘
公
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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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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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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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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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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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4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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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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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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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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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
益
法
認
列
關
聯
企
業
及
合
資
之
變
動
數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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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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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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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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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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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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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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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份
基
礎
給
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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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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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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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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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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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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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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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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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8

96
,7

27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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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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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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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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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32
9)

12
,3

2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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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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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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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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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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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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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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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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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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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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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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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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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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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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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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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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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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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A
A

營
業
活
動
之
現
金
流
量
：

B
B

B
B

投
資
活
動
之
現
金
流
量
：

A
10

00
0

本
期
稅
前
淨
利

$1
,7

26
,2

56
$7

24
,8

44
B

00
10

0
取
得
透
過
損
益
按
公
允
價
值
衡
量
之
金
融
資
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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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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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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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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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
劵
投
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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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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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收
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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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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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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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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量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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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
資
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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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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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20

10
0

折
舊
費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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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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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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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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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取
得
採
用
權
益
法
之
投
資

(6
09

,2
59

)
(4

09
,3

00
)

A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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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攤
銷
費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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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他
非
流
動
資
產
攤
銷
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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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0
6

1,
41

1
B

02
70

0
取
得
不
動
產
、
廠
房
及
設
備

(4
7,

89
5)

(2
9,

74
7)

A
20

30
0

呆
帳
費
用
提
列
數

92
7

3,
46

2
B

02
80

0
處
分
不
動
產
、
廠
房
及
設
備

12
,7

44
16

,0
52

A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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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透
過
損
益
按
公
允
價
值
衡
量
金
融
資
產
/
負
債
(
利
益
)
損
失

(1
5,

73
0)

17
,4

94
B

03
70

0
存
出
保
證
金
增
加

(7
4)

- 
 

A
20

90
0

利
息
費
用

23
,5

25
26

1
B

03
80

0
存
出
保
證
金
減
少

- 
 

4,
07

6
A

21
20

0
利
息
收
入

(8
,2

24
)

(9
,5

46
)

B
04

50
0

取
得
無
形
資
產

(6
93

)
- 

 
A

21
90

0
股
份
基
礎
給
付
酬
勞
成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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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93

8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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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0
其
他
金
融
資
產
增
加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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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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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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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
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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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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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
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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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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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
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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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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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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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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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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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
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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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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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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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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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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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
益

(4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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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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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B

B
投
資
活
動
之
淨
現
金
流
出

(6
59

,7
27

)
(5

16
,0

09
)

A
23

50
0

金
融
資
產
減
損
損
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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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4

57
A

23
90

0
未
實
現
銷
貨
利
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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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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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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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公
司
債
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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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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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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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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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0

與
營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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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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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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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
變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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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31

13
0

應
收
票
據
減
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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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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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0
應
收
帳
款
增
加

(2
76

,8
34

)
(7

3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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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C

C
C

籌
資
活
動
之
現
金
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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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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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應
收
帳
款
－
關
係
人
增
加

(1
,7

76
,2

28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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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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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00
10

0
短
期
借
款
增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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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02
9

16
4

A
31

18
0

其
他
應
收
款
增
加

(5
5,

30
0)

(1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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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C
01

20
0

發
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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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債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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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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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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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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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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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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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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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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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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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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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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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
現
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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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

(3
0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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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42
,6

90
)

A
31

20
0

存
貨
(
增
加
)
減
少

(1
,0

60
,8

21
)

37
,0

85
C

05
10

0
員
工
購
買
庫
藏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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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3

86
A

31
22

0
預
付
費
用
減
少
(
增
加
)

1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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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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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C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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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
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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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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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金
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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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

1,
8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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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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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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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31

2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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流
動
資
產
增
加

(5
0)

(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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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32

13
0

應
付
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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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
加

(減
少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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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
,4

15
)

A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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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應
付
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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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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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
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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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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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1

1
A

32
24

0
應
計
退
休
金
負
債
增
加

46
6

42
2

A
33

00
0

營
運
產
生
之
現
金
流
出

(6
73

,6
87

)
(7

2,
27

8)
A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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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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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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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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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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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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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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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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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師查核報告 

 

碩禾電子材料股份有限公司 公鑒： 

 

碩禾電子材料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民國一○三年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民國一○二年十

二月三十一日之合併資產負債表，暨民國一○三年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民國一○二

年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合併綜合損益表、合併權益變動表及合併現金流量表，業經

本會計師查核竣事。上開合併財務報表之編製係公司管理階層之責任，本會計師之責任則為

根據查核結果對上開合併財務報表表示意見。 

 

本會計師係依照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及一般公認審計準則規劃並執行查核

工作，以合理確信財務報表有無重大不實表達。此項查核工作包括以抽查方式獲取財務報表

所列金額及所揭露事項之查核證據、評估管理階層編製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原則及所作之

重大會計估計，暨評估財務報表整體之表達。本會計師相信此項查核工作可對所表示之意見

提供合理之依據。 

 

依本會計師之意見，第一段所述合併財務報表在所有重大方面係依照證券發行人財務報

告編製準則及經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認可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國際會計準則、國際財務報

導解釋及解釋公告編製，足以允當表達碩禾電子材料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民國一○三年

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民國一○二年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合併財務狀況，暨民國一○三年一月一日

至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民國一○二年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合併財務績效與合併現金流

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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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禾電子材料股份有限公司已編製民國一○三及一○二年度之個體財務報告，並經本會

計師出具無保留意見之查核報告在案，備供參考。 

 

 

安永聯合會計師事務所 

主管機關核准辦理公開發行公司財務報告 

查核簽證文號：(100)金管證(審)第 02854 號  

( 97 )金管證(六)第 37690 號 

 

 

涂嘉玲 

 

會計師： 

 

郭紹彬 

 

 

 

 

中華民國 一○四 年 三 月 十六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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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
入
及
支
出

70
10

其
他
收
入

六
.2

1及
七

21
,9

58
   

   
   

   
   

0.
22

   
   

   
   

18
,1

88
   

   
   

   
   

0.
38

   
   

   
   

70
20

其
他
利
益
及
損
失

六
.2

1及
七

20
5,

95
0

   
   

   
   

 
2.

13
   

   
   

   
(5

3,
79

1)
   

   
   

   
  

(1
.1

1)
   

   
   

 
70

50
財
務
成
本

六
.2

1
(2

8,
43

6)
   

   
   

   
  

(0
.2

9)
   

   
   

 
(3

,4
13

)
   

   
   

   
   

 
(0

.0
7)

   
   

   
 

70
60

採
用
權
益
法
認
列
之
關
聯
企
業
及
合
資

損
益

之
份

額
六

.8
-

   
   

   
   

   
   

   
   

 
-

   
   

   
   

   
  

(2
,4

32
)

   
   

   
   

   
 

(0
.0

5)
   

   
   

 
營
業
外
收
入
及
支
出
合
計

19
9,

47
2

   
   

   
   

 
2.

06
   

   
   

   
(4

1,
44

8)
   

   
   

   
  

(0
.8

5)
   

   
   

 
79

00
稅
前
淨
利

1,
72

0,
31

4
17

.7
7

   
   

   
 

71
4,

35
0

14
.7

3
   

   
   

 
79

50
所
得
稅
費
用

四
、

五
、

六
.2

3
(2

37
,5

04
)

   
   

   
   

(2
.4

5)
   

   
   

 
(1

04
,7

16
)

   
   

   
   

(2
.1

6)
   

   
   

 
82

00
本
期
淨
利

1,
48

2,
81

0
15

.3
2

   
   

   
 

60
9,

63
4

12
.5

7
   

   
   

 
83

00
其
他
綜
合
損
益

六
.2

2
83

10
國
外
營
運
機
構
財
務
報
表
換
算
之
兌
換

差
額

3,
91

2
   

   
   

   
   

  
0.

04
   

   
   

   
4,

27
2

0.
09

   
   

   
   

83
60

確
定
福
利
計
畫
精
算
利
益

4,
70

1
   

   
   

   
   

  
0.

05
   

   
   

   
(5

67
)

   
   

   
   

   
   

 
(0

.0
1)

   
   

   
 

本
期
其
他
綜
合
損
益

8,
61

3
   

   
   

   
   

  
0.

09
   

   
   

   
3,

70
5

   
   

   
   

   
  

0.
08

   
   

   
   

85
00

本
期
綜
合
損
益
總
額

$1
,4

91
,4

23
15

.4
1

   
   

   
 

$6
13

,3
39

12
.6

5
   

   
   

 

86
00

淨
利
歸
屬
於
：

86
10

母
公
司
業
主

六
.2

4
1,

49
4,

47
5

61
9,

49
8

86
20

非
控
制
權
益

六
.1

7
(1

1,
66

5)
   

   
   

   
  

(9
,8

64
)

   
   

   
   

   
 

$1
,4

82
,8

10
$6

09
,6

34
87

00
綜
合
損
益
總
額
歸
屬
於
：

87
10

母
公
司
業
主

1,
50

3,
08

8
62

3,
20

3
87

20
非
控
制
權
益

(1
1,

66
5)

   
   

   
   

  
(9

,8
64

)
   

   
   

   
   

 
$1

,4
91

,4
23

$6
13

,3
39

每
股
盈
餘

(元
)

稅
後

稅
後

97
50

基
本
每
股
盈
餘

六
.2

4
$2

4.
54

$1
0.

19
稅

後
稅

後

98
50

稀
釋
每
股
盈
餘

六
.2

4
$2

4.
25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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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
參

閱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附

註
)

董
事
長
：
陳
繼
明
　
　
　
　
　
　
　
  

  
　

　
  

  
  

  
  

　
　

　
　

　
　

　
　

經
理

人
：

黃
文

瑞
　

　
　

　
　

　
　

　
　

　
  

  
  

  
  

  
  

　
　

　
　

　
　

　
會

計
主

管
：

莊
惠

樺

一
○

三
年

度

碩
禾

電
子

材
料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及
子

公
司

合
併

綜
合

損
益

表

民
國

一
○

三
年

及
一

○
二

年
一

月
一

日
至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一
○

二
年

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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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位
：
新
臺
幣
千
元

項
　
　
　
　
目

股
本

資
本
公
積

法
定
盈
餘
公
積

特
別
盈
餘
公
積

未
分
配
盈
餘

國
外
營
運
機
構

財
務
報
表
換
算

之
兌
換
差
額

庫
藏
股
票

總
計

代
碼

31
00

32
00

33
10

33
20

33
50

34
10

35
00

31
X

X
36

X
X

3X
X

X
A

1
$4

41
,2

55
$1

,7
49

,9
75

$2
34

,6
36

$8
,4

58
$6

52
,3

99
$(

1,
22

7)
$(

93
,3

86
)

$2
,9

92
,1

10
$2

3,
95

5
$3

,0
16

,0
65

10
1年

度
盈
餘
指
撥
及
分
配

B
1

提
列
法
定
盈
餘
公
積

-  
-  

59
,9

50
-  

(5
9,

95
0)

-  
-  

-  
-  

-  
B

3
提
列
特
別
盈
餘
公
積

-  
-  

-  
3,

87
1

(3
,8

71
)

-  
-  

-  
-  

-  
B

5
普
通
股
現
金
股
利

-  
-  

-  
-  

(2
42

,6
90

)
-  

-  
(2

42
,6

90
)

-  
(2

42
,6

90
)

B
9

普
通
股
股
票
股
利

66
,1

88
-  

-  
-  

(6
6,

18
8)

-  
-  

-  
-  

-  

C
7

採
用
權
益
法
認
列
關
聯
企
業
及
合
資
之
變
動
數

-  
-  

-  
-  

(1
,9

04
)

-  
-  

(1
,9

04
)

-  
(1

,9
04

)

D
1

10
2年

度
淨
利

-  
-  

-  
-  

61
9,

49
8

-  
-  

61
9,

49
8

(9
,8

64
)

60
9,

63
4

D
3

10
2年

度
其
他
綜
合
損
益

-  
-  

-  
-  

(5
67

)
4,

27
2

-  
3,

70
5

-  
3,

70
5

D
5

-  
-  

-  
-  

61
8,

93
1

4,
27

2
-  

62
3,

20
3

(9
,8

64
)

61
3,

33
9

O
1

非
控
制
權
益
增
減

-  
-  

-  
-  

-  
-  

-  
-  

4,
92

9
4,

92
9

N
1

股
份
基
礎
給
付
交
易

-  
5,

93
8

-  
-  

-  
-  

93
,3

86
99

,3
24

-  
99

,3
24

   
   

   
  

Z
1

民
國

10
2年

12
月

31
日
餘
額

$5
07

,4
43

$1
,7

55
,9

13
$2

94
,5

86
$1

2,
32

9
$8

96
,7

27
$3

,0
45

$-
  

$3
,4

70
,0

43
$1

9,
02

0
$3

,4
89

,0
63

A
1

$5
07

,4
43

$1
,7

55
,9

13
$2

94
,5

86
$1

2,
32

9
$8

96
,7

27
$3

,0
45

$-
  

$3
,4

70
,0

43
$1

9,
02

0
$3

,4
89

,0
63

10
2 年

度
盈
餘
指
撥
及
分
配

B
1

提
列
法
定
盈
餘
公
積

-  
-  

61
,9

50
-  

(6
1,

95
0)

-  
-  

-  
-  

-  
B

3
迴
轉
特
別
盈
餘
公
積

-  
-  

-  
(1

2,
32

9)
12

,3
29

-  
-  

-  
-  

-  
B

5
普
通
股
現
金
股
利

-  
-  

-  
-  

(3
04

,4
66

)
-  

-  
(3

04
,4

66
)

-  
(3

04
,4

66
)

B
9

普
通
股
股
票
股
利

10
1,

48
8

-  
-  

-  
(1

01
,4

88
)

-  
-  

-  
-  

-  

C
5

-  
27

5,
30

7
-  

-  
-  

-  
-  

27
5,

30
7

-  
27

5,
30

7

C
7

採
用
權
益
法
認
列
關
聯
企
業
及
合
資
之
變
動
數

-  
-  

-  
-  

(9
02

)
-  

-  
(9

02
)

-  
(9

02
)

D
1

10
3年

度
淨
利

-  
-  

-  
-  

1,
49

4,
47

5
-  

-  
1,

49
4,

47
5

(1
1,

66
5)

1,
48

2,
81

0
D

3
10

3年
度
其
他
綜
合
損
益

-  
-  

-  
-  

4,
70

1
3,

91
2

-  
8,

61
3

-  
8,

61
3

D
5

-  
-  

-  
-  

1,
49

9,
17

6
3,

91
2

-  
1,

50
3,

08
8

(1
1,

66
5)

1,
49

1,
42

3

O
1

非
控
制
權
益
增
減

-  
-  

-  
-  

-  
-  

-  
-  

1,
64

3
1,

64
3

Z
1

民
國

10
3年

12
月

31
日
餘
額

$6
08

,9
31

$2
,0

31
,2

20
$3

56
,5

36
$-

  
$1

,9
39

,4
26

$6
,9

57
$-

  
$4

,9
43

,0
70

$8
,9

98
$4

,9
52

,0
68

民
國
一
○
三
年
及
一
○
二
年
一
月
一
日
至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碩
禾
電
子
材
料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及
子
公
司

合
併
權
益
變
動
表

發
行
可
轉
換
公
司
債
認
列
權
益

組
成
項
目

-認
股
權

非
控
制
權
益

權
益
總
額

保
　
留
　
盈
　
餘

其
他
權
益
項
目

歸
屬
於
母
公
司
業
主
之
權
益

董
事
長
：
陳
繼
明
　
　
　
　
　
　
　
  
  
　
　
  
  
  
  
  
　
　
　
　
　
　
　
　
經
理
人
：
黃
文
瑞
　
　
　
　
　
　
　
　
　
　
  
  
  
  
  
  
  
　
　
　
　
　
　
　
會
計
主
管
：
莊
惠
樺

(請
參
閱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附
註

)

民
國

10
2年

1月
1日

餘
額

10
2年

度
綜
合
損
益
總
額

民
國

10
3年

1月
1日

餘
額

10
3年

度
綜
合
損
益
總
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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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位

：
新

臺
幣

千
元

代
  碼

代
  碼

A
A

A
A

營
業

活
動

之
現

金
流

量
：

B
B

B
B

投
資

活
動

之
現

金
流

量
：

A
10

00
0

本
期

稅
前

淨
利

$1
,7

20
,3

14
$7

14
,3

50
B

00
10

0
取

得
透

過
損

益
按

公
允

價
值

衡
量

之
金

融
資

產
$-

  
$(

1,
76

4)

A
20

00
0

調
整

項
目

：
B

00
60

0
取

得
無

活
絡

市
場

之
債

劵
投

資
- 

 
(8

6,
45

7)

A
20

01
0

收
益

費
損

項
目

：
B

01
20

0
取

得
以

成
本

衡
量

之
金

融
資

產
- 

 
(8

,6
97

)

A
20

10
0

折
舊

費
用

99
,8

66
86

,1
89

B
02

70
0

取
得

不
動

產
、

廠
房

及
設

備
(1

,2
40

,9
49

)
(6

80
,4

68
)

A
20

20
0

攤
銷

費
用

(含
其

他
非

流
動

資
產

攤
銷

數
)

4,
15

6
2,

45
7

B
02

80
0

處
分

不
動

產
、

廠
房

及
設

備
3,

20
0

- 
 

A
20

30
0

呆
帳

費
用

提
列

數
4,

42
6

3,
46

2
B

03
80

0
存

出
保

證
金

減
少

1,
67

0
2,

09
5

A
20

40
0

透
過

損
益

按
公

允
價

值
衡

量
金

融
資

產
及

負
債

之
淨

(利
益

)損
失

(1
5,

73
0)

17
,4

94
B

04
50

0
取

得
無

形
資

產
(6

93
)

- 
 

A
20

90
0

利
息

費
用

28
,4

36
3,

41
3

B
06

50
0

其
他

金
融

資
產

增
加

(1
2,

80
8)

(3
96

,0
52

)

A
21

20
0

利
息

收
入

(9
,0

26
)

(1
0,

14
0)

B
06

70
0

其
他

非
流

動
資

產
增

加
(6

,2
10

)
(1

2,
00

5)

A
21

90
0

股
份

基
礎

給
付

酬
勞

成
本

- 
 

5,
93

8
B

B
B

B
  投

資
活

動
之

淨
現

金
流

出
(1

,2
55

,7
90

)
(1

,1
83

,3
48

)

A
22

30
0

採
用

權
益

法
認

列
之

關
聯

企
業

及
合

資
損

失
之

份
額

- 
 

2,
43

2

A
22

50
0

處
分

及
報

廢
不

動
產

、
廠

房
及

設
備

利
益

(1
57

)
- 

 

A
23

50
0

金
融

資
產

減
損

損
失

1,
50

9
86

,4
57

A
29

90
0

公
司

債
發

行
費

用
(5

,0
00

)
- 

 

A
30

00
0

與
營

業
活

動
相

關
之

資
產

/負
債

變
動

數
：

C
C

C
C

籌
資

活
動

之
現

金
流

量
：

A
31

13
0

應
收

票
據

增
加

(7
13

,1
20

)
(7

0,
67

9)
C

00
10

0
短

期
借

款
增

加
33

3,
96

7
36

9,
23

4

A
31

15
0

應
收

帳
款

增
加

(7
92

,8
22

)
(8

82
,5

16
)

C
01

20
0

發
行

公
司

債
1,

80
0,

00
0

- 
 

A
31

16
0

應
收

帳
款

－
關

係
人

減
少

(增
加

)
2,

30
7

(2
,3

07
)

C
01

60
0

舉
借

長
期

借
款

95
3,

18
4

75
,0

00

A
31

18
0

其
他

應
收

款
增

加
(5

5,
28

3)
(2

8,
67

6)
C

01
70

0
償

還
長

期
借

款
(9

,9
45

)
(7

,2
87

)

A
31

19
0

其
他

應
收

款
－

關
係

人
增

加
(3

34
)

(3
5)

C
04

50
0

發
放

現
金

股
利

(3
04

,4
66

)
(2

42
,6

90
)

A
31

20
0

存
貨

增
加

(1
,3

40
,8

33
)

(2
0,

08
7)

C
05

10
0

員
工

購
買

庫
藏

股
- 

 
93

,3
86

A
31

22
0

預
付

費
用

增
加

(1
63

,3
35

)
(1

5,
35

9)
C

05
80

0
非

控
制

權
益

變
動

74
1

3,
02

5

A
31

24
0

其
他

流
動

資
產

減
少

(增
加

)
33

,2
80

(8
9,

88
7)

C
C

C
C

籌
資

活
動

之
淨

現
金

流
入

2,
77

3,
48

1
29

0,
66

8

A
32

13
0

應
付

票
據

增
加

(減
少

)
5,

38
2

(5
,4

15
)

A
32

15
0

應
付

帳
款

增
加

14
,8

77
21

6,
01

8

A
32

16
0

應
付

帳
款

－
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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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碩禾電子材料股份有限公司 

民國ㄧ○三年度盈餘分配表 
單位：新台幣元 

期初未分配盈餘 441,152,096 

加：其他綜合損益（確定福利計劃之精算損失(103 年度)） 4,700,740 

減：權益法投資未按持股比例調整(103 年度)   (901,794) 

調整後期初未分配盈餘 444,951,042 

加：103 年度稅後淨利 1,494,474,546 

小計 1,939,425,588 

提列項目  

減：提列法定盈餘公積  (149,447,455) 

可供分配盈餘 1,789,978,133 

分配項目：  

       股東紅利－現金(每股 15 元) (913,397,340) 

期末未分配盈餘 876,580,793 

附註：  
本次盈餘分配原則：優先分配 103 年度盈餘。 
 
配發員工紅利  92,268,858 元，與認列費用年度估列金額無差異。 

配發董事監察人酬勞 26,900,542 元，與與認列費用年度估列金額無差異。 

 

 

 

 

董事長：陳繼明               經理人：黃文瑞           會計主管：莊惠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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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碩禾電子材料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條文 原條文 修正後條文 備註 

第十五條 本公司得設董事九至十三人，監察人

三至五人，由股東會就有行為能力之

人選任，任期三年，連選得連任。本

公司公開發行股票後，其全體董事及

監察人合計持股比例，依證券管理機

關之規定。公開發行後上述董事名額

中，獨立董事人數不得少於二人，其

選舉方式依公司法第一九二條之一

規定採候選人提名制度，股東應就獨

立董事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有關獨

立董事之專業資格、持股、兼職限

制、提名與選任方式及其他應遵循事

項，依證券主管機關之相關規定。 

本公司設董事九至十一人，董事人

數授權由董事會議定之，由股東會

就有行為能力之人選任，任期三

年，連選得連任。本公司公開發行

股票後，其全體董事合計持股比

例，依證券管理機關之規定。上述

董事名額中，獨立董事人數不得少

於三人，且不得少於董事席次五分

之一，其選舉方式依公司法第一九

二條之一規定採候選人提名制

度，股東應就獨立董事候選人名單

中選任之。有關獨立董事之專業資

格、持股、兼職限制、提名與選任

方式及其他應遵循事項，依證券主

管機關之相關規定。 

配合設置

審計委員

會並刪除

監察人相

關規定 

第十五條之

一 

董事及監察人之選舉，採單記名累積

選舉法，每一股份有與應選出董事與

監察人數目相同之選舉權，得集中選

舉一人，或分配選舉數人，由所得選

票代表選舉權較多者當選為董事及

監察人，非獨立董事與獨立董事應一

併進行選舉，分別計算當選名額。本

公司董事及監察人選舉方法若有修

訂時，應於股東會召集事由中列明該

方法之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董事及監察人之選舉，採單記名累

積選舉法，每一股份有與應選出董

事與監察人數目相同之選舉權，得

集中選舉一人，或分配選舉數人，

由所得選票代表選舉權較多者當

選為董事及監察人，非獨立董事與

獨立董事應一併進行選舉，分別計

算當選名額。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

選舉方法若有修訂時，應於股東會

召集事由中列明該方法之修訂前

後條文對照表。 

配合設置

審計委員

會並刪除

監察人相

關規定 

第十五條之

二 

新增 依證券交易法第十四條之四規

定，本公司設置審計委員會，由全

體獨立董事組成。 

配合設置

審計委員

會相關規

定 

第十八條 董事會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由董事

長召集之，董事會之決議，除公司法

另有規定外，應有過半數董事之出

席，以出席董事過半數之同意行之。

本公司董事會之召集應於七日前通

知董事及監察人；但有緊急情事得隨

董事會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由董

事長召集之，董事會之決議，除公

司法另有規定外，應有過半數董事

之出席，以出席董事過半數之同意

行之。本公司董事會之召集應於七

日前通知董事及監察人；但有緊急

配合設置

審計委員

會相關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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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召集之。董事會之召集通知得以電

子郵件（E-mail）通知各董事及監察

人。 

情事得隨時召集之。董事會之召集

通知得以電子郵件（E-mail）通知

各董事及監察人。 

第二十條 監察人單獨依法行使監察權外，並得

列席董事會議，但不得加入表決。 

本條刪除 配合設置

審計委員

會並刪除

監察人相

關規定 

第二十一條 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因執行職務之

報酬授權董事會依其對本公司營運

參與之程度及貢獻之價值，並參酌同

業通常之水準議定之。如本公司有盈

餘時，另依第二十五條之規定分配酬

勞。公司並得為董監事購買董監事責

任險。 

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因執行職務

之報酬授權董事會依其對本公司

營運參與之程度及貢獻之價值，並

參酌同業通常之水準議定之。如本

公司有盈餘時，另依第二十五條之

規定分配酬勞。公司並得為董監事

購買董監事責任險。 

配合設置

審計委員

會並刪除

監察人相

關規定 

第二十四條 本公司應根據公司法第二二八條之

規定，於每會計年度終了，由董事

會造具下列各項表冊，於股東常會

開會三十日前交監察人查核，並由

監察人出具報告書提交股東常會請

求承認之。  
一、營業報告書  
二、財務報表  
三、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議案 

本公司應根據公司法第二二八條

之規定，於每會計年度終了，由

董事會造具下列各項表冊，依法

定程序提交股東常會請求承認

之。  
一、營業報告書  
二、財務報表  
三、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議案 

第二十五條 本公司年度總決算如有盈餘，依下列

順序分派之：  

一、依法完納稅捐；  

二、彌補已往年度虧損；  

三、提撥百分之十為法定盈餘公積；

四、必要時依法提列或迴轉特別盈

餘公積； 

五、如尚有盈餘按下列比例再分派

（依下列順序分派之）： 

(1)董事監察人酬勞金，就(一)至

(四)項規定數額後剩餘之數提

撥，提撥比例不高於百分之三。

(2)員工紅利就(一)至(四)項規定

數額後剩餘之數提撥，提撥比例

不高於百分之八，不低於百分之

本公司年度總決算如有盈餘，依下

列順序分派之：  

一、依法完納稅捐；  

二、彌補已往年度虧損；  

三、提撥百分之十為法定盈餘公

積；  

四、必要時依法提列或迴轉特別

盈餘公積； 

五、如尚有盈餘按下列比例再分

派（依下列順序分派之）： 

(1)董事監察人酬勞金，就(一)至

(四)項規定數額後剩餘之數

提撥，提撥比例不高於百分之

三。 

(2)員工紅利就(一)至(四)項規

定數額後剩餘之數提撥，提撥

增加股東

股息紅利

比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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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員工分配股票紅利之對象得

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從屬公司

員工，該一定條件授權董事會訂

定之。 

六、其他餘額加計以前年度累積未

分配盈餘，由董事會擬具盈餘分配

案，提請股東會決議分派之。 

本公司目前正值成長期，為配合資本

規劃及滿足股東對現金流量之需

求，每年發放現金股利之比例不得低

於當年度發放現金及股票股利合計

數之百分之十。 

比例不高於百分之八，不低於

百分之四。員工分配股票紅利

之對象得包括符合一定條件

之從屬公司員工，該一定條件

授權董事會訂定之。 

六、其他餘額加計以前年度累積

未分配盈餘，由董事會擬具盈餘

分配案，提請股東會決議分派

之。股東紅利不低於百分之三十。 

本公司目前正值成長期，為配合資

本規劃及滿足股東對現金流量之

需求，每年發放現金股利之比例不

得低於當年度發放現金及股票股

利合計數之百分之十。 

第二十九條 本章程由發起人會議經全體發起人

同意於中華民國九十二年六月十一

日訂立。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三年五月十

七日。  
第二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三年十二月

十五日。  
第三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七年七月十

八日。  
第四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七年十一月

六日。  
第五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八年三月三

十一日。 

第六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九年五月四

日。 

第七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九年十一月

十六日。 

第八次修正於民國一百年六月十日。

第九次修正於民國一０二年六月四

日。 

本章程由發起人會議經全體發起

人同意於中華民國九十二年六月

十一日訂立。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三年五月

十七日。  
第二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三年十二

月十五日。  
第三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七年七月

十八日。  
第四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七年十一

月六日。  
第五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八年三月

三十一日。 

第六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九年五月

四日。 

第七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九年十一

月十六日。 

第八次修正於民國一百年六月十

日。 

第九次修正於民國一０二年六月

四日。 

第十次修正於民國一０四年六月

二日。 

增列修訂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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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六 
碩禾電子材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條文 原條文 修正後條文 備註 

名稱 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 董事選舉辦法 配合設置

審計委員

會相關規

定 

第一條 為公平、公正、公開選任董事、監察

人，爰依「上市上櫃公司治理實務守

則」第二十一條及第四十一條規定訂

定本辦法。 

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之選任，除法令

或章程另有規定者外，應依本選舉辦

法辦理。 

為公平、公正、公開選任董事、監

察人，爰依「上市上櫃公司治理實

務守則」第二十一條及第四十一條

規定訂定本辦法。 

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之選任，除法

令或章程另有規定者外，應依本選

舉辦法辦理。 

配合設置

審計委員

會並刪除

監察人相

關規定 

第二條 董事及監察人之選舉，採單記名累積

選舉法，每一股份有與應選出董事與

監察人數目相同之選舉權，得集中選

舉一人，或分配選舉數人，由所得選

票代表選舉權較多者當選為董事及

監察人，非獨立董事與獨立董事應一

併進行選舉，分別計算當選名額。本

公司董事及監察人選舉方法若有修

訂時，應於股東會召集事由中列明該

方法之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董事及監察人之選舉，採單記名累

積選舉法，每一股份有與應選出董

事與監察人數目相同之選舉權，得

集中選舉一人，或分配選舉數人，

由所得選票代表選舉權較多者當

選為董事及監察人，非獨立董事與

獨立董事應一併進行選舉，分別計

算當選名額。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

選舉方法若有修訂時，應於股東會

召集事由中列明該方法之修訂前

後條文對照表。 

配合設置

審計委員

會並刪除

監察人相

關規定 

第三條 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名額之選任，依

本公司章程所訂為準。獨立董事之選

舉，依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二條之一規

定，採候選人提名制，並載明於章

程。董事及監察人之選舉由股東會就

有行為能力之人選任之。 

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名額之選

任，依本公司章程所訂為準。獨立

董事之選舉，依公司法第一百九十

二條之一規定，採候選人提名制，

並載明於章程。董事及監察人之選

舉由股東會就有行為能力之人選

任之。 

配合設置

審計委員

會相關規

定 

第五條 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依公司章程所

定之名額，分別計算獨立董事、非

獨立董事之選舉權，由所得選舉票

代表選舉權數較多者分別依次當

選，如有二人以上得權數相同而超

過規定名額時，由得權數相同者抽

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依公司章程

所定之名額，分別計算獨立董事、

非獨立董事之選舉權，由所得選舉

票代表選舉權數較多者分別依次

當選，如有二人以上得權數相同而

超過規定名額時，由得權數相同者

配合設置

審計委員

會相關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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籤決定，未出席者由主席代為抽籤。

依第一項同時當選為董事及監察人

者，應自行決定充任董事或監察人。

抽籤決定，未出席者由主席代為抽

籤。 

依第一項同時當選為董事及監察

人者，應自行決定充任董事或監察

人。 

第十條 董事及監察人之選舉分別設置投票

櫃，投票完畢後計票作業應於股東會

場內公開為之隨即開票，開票時應由

監票員開啟票櫃並在旁監視，開票結

果由主席當場宣布或指定司儀宣布

董事及監察人當選名單與其當選權

數。 

董事及監察人之選舉分別設置投

票櫃，投票完畢後計票作業應於股

東會場內公開為之隨即開票，開票

時應由監票員開啟票櫃並在旁監

視，開票結果由主席當場宣布或指

定司儀宣布董事及獨立董事及監

察人當選名單與其當選權數。 

配合設置

審計委員

會並刪除

監察人相

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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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碩禾電子材料股份有限公司 

背書保證作業程序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條序 修訂後條文 修訂前條文 

第六條 背書保證辦理程序 

(一~四略) 
五、本公司因情事變更，使背書保

證對象原符合本施行辦法規定而

嗣後不符規定，或背書保證金額因

據以計算限額之基礎變動致超過

所訂額度時，應經董事會同意並由

半數以上董事對公司超限可能之

損失具名聯保，並修正背書保證作

業程序，報經股東會修正之；股東

會不同意時，對該對象背書保證金

額或超限部份應於合約所訂期限

屆滿時或訂定改善計劃於一定期

限內全部消除，將相關改善計劃送

各監察人，並依計畫時程完成改

善，並報告於董事會。 

(餘略) 

背書保證辦理程序 

(一~四略) 
五、本公司因情事變更，使背書保

證對象原符合本施行辦法規定而

嗣後不符規定，或背書保證金額因

據以計算限額之基礎變動致超過

所訂額度時，應經董事會同意並由

半數以上董事對公司超限可能之

損失具名聯保，並修正背書保證作

業程序，報經股東會修正之；股東

會不同意時，對該對象背書保證金

額或超限部份應於合約所訂期限

屆滿時或訂定改善計劃於一定期

限內全部消除，將相關改善計劃送

各監察人審計委員，並依計畫時程

完成改善，並報告於董事會。 

(餘略) 

第八條 內部控制 

一、本公司之內部稽核人員應至少

每季稽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及其

執行情形，並作成書面紀錄，如發

現重大違規情事，應即以書面通知

各監察人。 

(餘略) 

內部控制 

一、本公司之內部稽核人員應至少

每季稽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及其

執行情形，並作成書面紀錄，如發

現重大違規情事，應即以書面通知

各監察人審計委員。 

(餘略) 

第十三條 本作業程序經董事會通過後，送各

監察人並提報股東會同意。如有董

事表示異議且有紀錄或書面聲明

者，本公司應將其異議併送各監察

人及提報股東會討論，修正時亦

同。 

本公司依前項規定將作業程序提

報董事會討論時，應充分考量各獨

立董事之意見，並將其同意或反對

之明確意見及反對之理由列入董

事會紀錄。 

本作業程序經董事會通過後，送各

監察人審計委員並提報股東會同

意。如有董事表示異議且有紀錄或

書面聲明者，本公司應將其異議併

送各監察人審計委員及提報股東

會討論，修正時亦同。 

本公司依前項規定將作業程序提

報董事會討論時，應充分考量各獨

立董事之意見，並將其同意或反對

之明確意見及反對之理由列入董

事會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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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碩禾電子材料股份有限公司 

資金貸與他人作業程序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條序 修訂後條文 修訂前條文 

第八條 內部控制 
一、略 
二、本公司內部稽核人員應至少

每季稽核資金貸與他人作業

程序及其執行情形，並作成書

面紀錄，如發現重大違規情

事，應即以書面通知各監察

人。如發現重大違規情

事，應視違反情況依公司

獎懲辦法予以處分經理

人及主辦人員。 

三、本公司因情事變更，致貸與對

象不符本準則規定或餘額超

限時，應訂定改善計畫，並將

相關改善計畫送各監察人，並

依計畫時程完成改善，以加強

公司內部控管。 

內部控制 
一、略 
二、本公司內部稽核人員應至少

每季稽核資金貸與他人作業

程序及其執行情形，並作成書

面紀錄，如發現重大違規情

事，應即以書面通知各監察人

審計委員。如發現重大違規

情事，應視違反情況依公

司獎懲辦法予以處分經

理人及主辦人員。 

三、本公司因情事變更，致貸與

對象不符本準則規定或餘額

超限時，應訂定改善計畫，

並將相關改善計畫送各監察

人審計委員，並依計畫時程

完成改善，以加強公司內部

控管。 

第十一

條 

附則 

本公司訂定資金貸與他人作業程

序，經董事會通過後，送各監察人

並提報股東會同意，如有董事表示

異議且有記錄或書面聲明者，本公

司應將其異議併送各監察人提報

股東會討論，修正時亦同。 

（餘略） 

附則 

本公司訂定資金貸與他人作業程

序，經董事會通過後，送各監察

人審計委員並提報股東會同意，

如有董事表示異議且有記錄或書

面聲明者，本公司應將其異議併

送各監察人審計委員提報股東會

討論，修正時亦同。（餘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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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 

碩禾電子材料股份有限公司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理程序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修訂條

次 

原條文 修訂後條文 

第七條 取得或處分不動產或設備之處理程序
一、(略) 

二、交易條件及授權額度之決定程序
(一)、(二)略。 

(三)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依所訂處
理程序或其他法律規定應經董事
會通過者，如有董事表示異議且
有紀錄或書面聲明，公司並應將
董事異議資料送各監察人。另外
本公司若已設置獨立董事者，依
規定將取得或處分資產交易提報
董事會討論時，應充分考量各獨
立董事之意見，並將其同意或反
對之意見與理由列入會議紀錄。

三~五(略) 

取得或處分不動產或設備之處理程序
一、(略) 

二、交易條件及授權額度之決定程序
(一)、(二)略。 

(三)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依所訂處
理程序或其他法律規定應經董事
會通過者，如有董事表示異議且
有紀錄或書面聲明，公司並應將
董事異議資料送各監察人審計委
員。另外本公司若已設置獨立董
事者，依規定將取得或處分資產
交易提報董事會討論時，應充分
考量各獨立董事之意見，並將其
同意或反對之意見與理由列入會

議紀錄。 
三~五(略) 

第八條 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投資處理程序 

一、略 

二、交易條件及授權額度之決定程序
(一)~(三)略。 
(四)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依所訂處

理程序或其他法律規定應經董事會
通過者，如有董事表示異議且有紀
錄或書面聲明，公司並應將董事異
議資料送各監察人。另外本公司若
已設置獨立董事者，依規定將取得
或處分資產交易提報董事會討論
時，應充分考量各獨立董事之意
見，並將其同意或反對之意見與理
由列入會議紀錄。 

 
(以下略) 

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投資處理程序 

一、略 

二、交易條件及授權額度之決定程序
(一)~(三)略。 
(四)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依所訂處

理程序或其他法律規定應經董事會
通過者，如有董事表示異議且有紀
錄或書面聲明，公司並應將董事異
議資料送各監察人審計委員。另外
本公司若已設置獨立董事者，依規
定將取得或處分資產交易提報董事
會討論時，應充分考量各獨立董事
之意見，並將其同意或反對之意見
與理由列入會議紀錄。 

 
(以下略) 

第九條 關係人交易之處理程序 
一、略。 
二、評估及作業程序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不動
產，或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不動
產外之其他資產且交易金額達
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總

關係人交易之處理程序 
一、略。 
二、評估及作業程序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不動
產，或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不動
產外之其他資產且交易金額達
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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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百分之十或新臺幣三億元
以上者，應將下列資料，提交董
事會通過及監察人承認後，始得
簽訂交易契約及支付款項： 

(一)~(七)略 

前項交易金額之計算，應依第十

四條第一項第六款，且所稱一

年內係以本次交易事實發生之

日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

年，已依處理準則規定提交董

事會通過及監察人承認部分免

再計入。 

三、交易成本之合理性評估 

(一)~(四)略 

(五)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不動產，如

經按本條第三項第（一）、（二）

款規定評估結果均較交易價格為低

者，應辦理下列事項。且本公司及

對本公司之投資採權益法評價之公

開發行公司經前述規定提列特別盈

餘公積者，應俟高價購入之資產已

認列跌價損失或處分或為適當補償

或恢復原狀，或有其他證據確定無

不合理者，並經財政部證券暨期貨

管理委員會同意後，始得動用該特

別盈餘公積。 

1.本公司應就不動產交易價格與評估

成本間之差額，依證券交易法第四

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提列特別盈餘公

積，不得予以分派或轉增資配股。

對本公司之投資採權益法評價之投

資者如為公開發行公司，亦應就該

資產百分之十或新臺幣三億元
以上者，應將下列資料，提交董
事會通過及監察人承認後，始得
簽訂交易契約及支付款項： 

(一)~(七)略 

前項交易金額之計算，應依第十

四條第一項第六款，且所稱一

年內係以本次交易事實發生之

日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

年，已依處理準則規定提交董

事會通過及監察人審計委員承

認部分免再計入。 

三、交易成本之合理性評估 

(一)~(四)略 

(五)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不動產，如

經按本條第三項第（一）、（二）

款規定評估結果均較交易價格為低

者，應辦理下列事項。且本公司及

對本公司之投資採權益法評價之公

開發行公司經前述規定提列特別盈

餘公積者，應俟高價購入之資產已

認列跌價損失或處分或為適當補償

或恢復原狀，或有其他證據確定無

不合理者，並經財政部證券暨期貨

管理委員會同意後，始得動用該特

別盈餘公積。 

1.本公司應就不動產交易價格與評估

成本間之差額，依證券交易法第四

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提列特別盈餘公

積，不得予以分派或轉增資配股。

對本公司之投資採權益法評價之投

資者如為公開發行公司，亦應就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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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列數額按持股比例依證券交易法

第四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提列特別盈

餘公積。 

 2.監察人應依公司法第二百十八條

規定辦理。 

 3.應將本款第三項第（五）款第 1

點及第 2 點處理情形提報股東會，

並將交易詳細內容揭露於年報及公

開說明書。 

 

(六)、(七)略 

提列數額按持股比例依證券交易法

第四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提列特別盈

餘公積。 

 2.監察人審計委員應依公司法第二

百十八條規定辦理。 

 3.應將本款第三項第（五）款第 1

點及第 2 點處理情形提報股東會，

並將交易詳細內容揭露於年報及公

開說明書。 

 

(六)、(七)略 

第十條 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或無形資產之處理

程序 

(一)略 

(二) 1~2 略。 

3.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依所訂

處理程序或其他法律規定應經

董事會通過者，如有董事表示異

議且有紀錄或書面聲明，公司並

應將董事異議資料送各監察

人。另外本公司若已設置獨立董

事者，依規定將取得或處分資產

交易提報董事會討論時，應充分

考量各獨立董事之意見，並將其

同意或反對之意見與理由列入

會議紀錄。 

(以下略) 

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或無形資產之處理

程序 

(一)略 

(二) 1~2 略。 

3.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依所訂

處理程序或其他法律規定應經

董事會通過者，如有董事表示異

議且有紀錄或書面聲明，公司並

應將董事異議資料送各監察人

審計委員。另外本公司若已設置

獨立董事者，依規定將取得或處

分資產交易提報董事會討論

時，應充分考量各獨立董事之意

見，並將其同意或反對之意見與

理由列入會議紀錄。 

(以下略) 

第十二

條 

取得或處分衍生性商品之處理程序 

一、交易原則與方針 

(一)～（二）略。 

(三) 權責劃分 

 1. 財務部門 

   (1)~(3)略 

   (4) 衍生性商品核決權限 

 A.避險性交易之核決權限 

取得或處分衍生性商品之處理程序 

一、交易原則與方針 

(一)～（二）略。 

(三) 權責劃分 

 1. 財務部門 

   (1)~(3)略 

   (4) 衍生性商品核決權限 

 A.避險性交易之核決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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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決

權人 

每日交易權限 淨累積部位交

易權限 

總經

理 

US$100(含)萬以

下 

US$300(含)萬

以下 

董事

長 

US$100 萬以

上，1,000 萬

(含)以下 

US$300 萬以

上，3,000 萬以

下 

董事

會 

US$1,000 萬以

上 

US$3,000 萬以

上 

 B.其他特定用途交易，提報董事會核

准後方可進行之。 

 C.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依所訂處

理程序或其他法律規定應經董事會通

過者，如有董事表示異議且有紀錄或

書面聲明，公司並應將董事異議資料

送各監察人。另外本公司若已設置獨

立董事者，依規定將取得或處分資產

交易提報董事會討論時，應充分考量

各獨立董事之意見，並將其同意或反

對之意見與理由列入會議紀錄。 

2.~4.略 

二、風險管理措施:略 

三、內部稽核制度 

  (一) 內部稽核人員應定期瞭解衍

生性商品交易內部控制之允當性，並

按月查核交易部門對從事衍生性商品

交易處理程序之遵守情形並分析交易

循環，作成稽核報告，如發現重大違

規情事，應以書面通知監察人。 

 (二)略 

四、五(略) 

核決

權人

每日交易權限 淨累積部位交

易權限 

總經

理 

US$100(含)萬以

下 

US$300(含)萬

以下 

董事

長 

US$100 萬以

上，1,000 萬

(含)以下 

US$300 萬以

上，3,000 萬以

下 

董事

會 

US$1,000 萬以

上 

US$3,000 萬以

上 

 B.其他特定用途交易，提報董事會核

准後方可進行之。 

 C.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依所訂處

理程序或其他法律規定應經董事會通

過者，如有董事表示異議且有紀錄或

書面聲明，公司並應將董事異議資料

送各監察人審計委員。另外本公司若

已設置獨立董事者，依規定將取得或

處分資產交易提報董事會討論時，應

充分考量各獨立董事之意見，並將其

同意或反對之意見與理由列入會議紀

錄。 

2.~4.略 

二、風險管理措施:略 

三、內部稽核制度 

  (一) 內部稽核人員應定期瞭解衍

生性商品交易內部控制之允當性，並

按月查核交易部門對從事衍生性商品

交易處理程序之遵守情形並分析交易

循環，作成稽核報告，如發現重大違

規情事，應以書面通知監察人審計委

員。 

 (二)略 

四、五(略) 

第十七

條 

實施與修訂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理程序』

經董事會通過後，送各監察人並
提報股東會同意，修正時亦同。
如有董事表示異議且有記錄或書

實施與修訂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理程序』

經董事會通過後，送各監察人審

計委員並提報股東會同意，修正
時亦同。如有董事表示異議且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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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聲明者，公司並應將董事異議
資料送各監察人。另外若本公司
已設置獨立董事者，將『取得或
處分資產處理程序』提報董事會
討論時，應充分考量各獨立董事
之意見，並將其同意或反對之意
見與理由列入會議紀錄。 

 

記錄或書面聲明者，公司並應將
董事異議資料送各監察人審計委
員。另外若本公司已設置獨立董
事者，將『取得或處分資產處理
程序』提報董事會討論時，應充
分考量各獨立董事之意見，並將
其同意或反對之意見與理由列入
會議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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